
附件               預防及處理竊取、侵占漂流木案件標準作業流程表   
113.5.10 林管字第 1132420231 號函修正 

 

 

 

 

 

 

 

 

 

 

 

 

 

 

 

 

 

 

 

 

 

 

 

 

 

 

 

 

 

 

 

 

 

  

 

 

 

 

 

 

 

 

 

 

 

 

 

 

 

 

 

 

 

 

預防 

漂流木 

發生前 
 

工作站於

防汛期加

強巡視轄

管林班地

內易發生

漂流木溪

流兩側 50

公尺內或

集水區之

上游，貴

重木地

區，防範

林木遭人

伐倒。 
製作林木被害告訴書 (含行為人、被害照片、清冊） 

國有林區域外 

 
 

竊取或侵占漂流木案件 

漂流木 

發生後 
 

1.工作站加強

巡視轄管發

生漂流木溪

流及其附近

林班，防範漂

流木遭竊取

或侵占情事

發生。 

2.漂流木集運

作業及公告

民眾撿拾期

間，林業及自

然保育署地

區分署或保

七總隊所屬

各大隊，實施

機動查驗，檢

查內容物及

數量等，防範

不法。 

國有林區域內 

處理 

公告民眾撿拾期間撿拾林木者 非公告

民眾撿

拾期間

撿拾林

木者 
林木有裁

切或註

記、烙印

遭刻意切

除者 

未經申請核准以
機具撿拾林木者 

機具撿拾違
反水利法部
分轉水利署
各河川分署
依法裁罰 

移送警方偵辦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地區分署本於林木

所有人權責，將林

木運回保管。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 
 

林木如無留証必要，請

求檢方同意標售繳庫，

經報中央林業主管機關

核備後，依規辦理。 

 

 

起  訴 

行為人向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地區分署請求取得林木 

請行為人循行政救濟或民

事訴訟途徑主張請求 

行為人取得林木之請求，

依行政救濟審理結果或民

事判決辦理。 

不     起      訴 

行為人未向林

區管理處請求

取得林木 

若涉竊取、侵

占案件。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地區分署徵詢地檢署意見 

依行為人請求 由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地區

分署秉權責處理 

行為人取得林木 

林木
部分 

撿拾非屬

公告可撿

拾之之林

木者 

不歸
還者 

願歸
還者 


